
服务业领域政策解读（五）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产业转型的重要支

撑，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撑。为应对疫情冲击，帮助服务业恢复健康发展，国家先继

出台了《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本期政策解读的主要内容为各

级政府制定的旅游业方面的政策。

一、政策扶持

1.2022 年继续实施旅行社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扶

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维持 80%的暂退比例，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进一步提高暂退比例。同时，加快推进保险代替

保证金试点工作，扩大保险代替保证金试点范围。（发改财

金〔2022〕271 号,晋政办发〔2022〕33 号）

2.允许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份对旅游

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政策，具体办法

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提出申请，经参

保地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缓缴，期限不超过一年，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发改财金〔2022〕271 号）

2022 年,旅游行业以单位方式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可

申请缓缴失业保险,经参保地人民政府批准后缓缴,期限不

超过一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期间,参保职工失业后,



依法享受相应失业保险待遇。缓缴期限结束后,用人单位应

依法缴纳相应的失业保险费。（晋政办发〔2022〕33 号）

3.政府采购住宿、会议、餐饮等服务项目时，严格执行

经费支出额度规定，不得以星级、所有制等为门槛限制相关

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发改财金〔2022〕271 号,晋政办发〔2022〕

33 号）

4.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将符合规定举办的工会活动、会

展活动等的方案制定、组织协调等交由旅行社承接，明确服

务内容、服务标准等细化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合理确

定预付款比例，并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旅行社支付资金。（发

改财金〔2022〕271 号,晋政办发〔2022〕33 号）

5.优化演出审批程序。对文化和旅游部门许可范围内的

演出,在举办单位、参演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演出内容不

变的前提下,一年内跨县(市、区)举办两场及以上的营业性

演出活动,不再对巡演活动内容进行重复审核。（晋政办发

〔2022〕33 号）

6.继续实施“引客入晋”旅行社奖励政策。引导文旅企

业转型升级,支持旅行社企业丰富营销手段、加大宣传力度、

提升服务质量,大力开拓客源市场。（晋政办发〔2022〕33

号）

二、金融信贷扶持

1.加强银企合作，建立健全重点旅游企业项目融资需求

库，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预期发展前景较好的 A 级

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星级酒店、旅



行社等重点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加大信贷投入，适当提高贷

款额度。（发改财金〔2022〕271 号,晋政办发〔2022〕33

号）

2.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增加旅游业有效信贷供给。

建立重点企业融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降低新

发放贷款利率,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旅游企业主动

让利。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拓宽

旅游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发改财金〔2022〕271 号,晋政

办发〔2022〕33 号）

3.对符合条件的、预期发展良好的旅行社、旅游演艺等

领域中小微企业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发挥文化和旅游金

融服务中心的积极作用，建立中小微旅游企业融资需求库。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旅游相关初创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主

题民宿等个体工商户分类予以小额贷款支持。（发改财金

〔2022〕271 号,晋政办发〔2022〕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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